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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

受文者: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

發文字號:全公協字第1141001801號

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如說明二、三

函

地址:臺北市永吉路120巷81弄1號4樓

承辦人:沈賢銘

電話:02-27673936

傳真:02-27673938

電子信箱:nsca9998@gmail.com

主旨:本協會與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簽並委由精聯保險

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(下簡稱精聯保經)負責推廣及服務之

自費團體保險長照方案,自114年5月1日續保調整保費

案,除於本會官網公告外,敬請轉知所屬知照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宏泰專案自106年5月1日起以優惠保費提供完整長期

照顧健康保險規劃,保障內容豐富,可為公務人員與家人

多一份家庭保障。

二、宏泰人壽基於理賠經驗與計算作業成本後綜合總損失之

考量,於114 年續保時,在保險利益維持不變下調高保費,

其差異如附件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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